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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批評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癱瘓立法會內
會選舉之後，被反對派批評 「兩
辦」 「干預香港內政」 「違反基
本法22條」 云云。政制與內地

事務局發聲明澄清，可是表述不正確，不得
不一改再改，引來反對派更多的質疑。

一些論者用1997年制定的《國務院行政
機構設置和編制管理條例》論證 「兩辦」 不
是 「國務院部門」 。

但這容易被反對派質疑「龍門任你搬」，
因為這個條例頒布在基本法之後才制定。
筆者認為，有必要溯本清源，反駁這些質
疑。

1982年12月10日，即制定基本法之前
，全國人大頒布《國務院組織法》，定義了
國務院的架構。其中有三點可以幫助釐清何
為 「部門」 。

第一：組織法第二條規定 「國務院由總
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
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組成。」

第二：組織法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
，專門規定了 「各部」 和 「各委員會」 的設
立、撤銷、合併程序，其內部的組成和運作
原則，以及權限。

第三：組織法中只有兩個地方出現 「部
門」 二字，即第九條有 「各部部長、各委員
會主任領導本部門的工作」 ，第十條有 「根
據法律和國務院的決定，主管部、委員會可
以在本部門的權限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
。」

由此可見，在國務院的組織中， 「各部
」 和 「各委員會」 是平級的機構，它們是真
正的 「國務院的各部門」 。

組織法第十一條則規定： 「國務院可以
根據工作需要和精簡的原則，設立若干直屬
機構主管各項專門業務，設立若干辦事機構
協助總理辦理專門事項。每個機構設負責人

二至五人。」
可見在 「各部門」 以外，當時已還設有

「主管專門業務的國務院直屬機構」 或 「協
助總理辦理專門事項的辦事機構」 。辦事機
構和 「各部門」 不一樣。第一，辦事機構的
設立撤銷和合併都相當靈活，不需要全國人
大或人大常委決定；第二，編制較小；第三
，在地方通常沒有對應的下屬單位；第四，
沒有類似各部和委員會那樣本部門權限內頒
布命令、指示、規章的權力。第五，其負責
人不在組織法第二條規定的 「國務院組成」
之內，也通常不出席組織法第四條規定的 「
國務院全體會議」 。第六，國務院發通知，
其抬頭也一般不包括辦事機構。

《國務院組織法》已清楚界定

這些都說明 「辦事機構」 這種單位的特
殊性，即中央人民政府內 「協助總理辦理專
門事項的」 單位，是中央人民政府本身，不
屬於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

在最早，港澳事務由中央統戰部和國務
院僑務辦公室處理。1978年為加強港澳工作
，中共中央成立 「中央港澳小組」 ，對應的
政務機構就是從僑辦分立出來的國務院港澳
辦。在《國務院組織法》中，港澳辦就是當
時不多的 「協助總理辦理專門事項的辦事機
構」 之一。港澳辦這個 「辦事機構」 的身份
至今不變。在2018年《國務院關於機構設置
的通知》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是 「五
、國務院辦事機構」 中名列第一的單位。

基本法第22條第一款規定的 「中央人民
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
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
的事務」 中的 「各部門」 ，對應的是以上討
論的各部和各委員會，顯然不包括港澳辦這
個辦事機構。

起草基本法時，最重要的事項之一就是

要界定中央和香港之間的關係，體現 「一國
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政策。

基本法第12條規定，香港 「享有高度自
治權」 ，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這是定
義中央和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第13條和第
14條，則分別規定有關外交和安全（包括國
防和治安）的權力安排。外交部駐港公署和
解放軍駐港部隊都分別根據這兩條設立。

第22條的立法精神和第12條是一脈相承
，即香港是中央人民政府 「直轄」 的，當然
有權管轄，但中央人民政府以下的各級部門
和省市自治區則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
務。第22條從來沒有限制中央政府對香港的
管轄或發聲的權力。既然港澳辦是中央政府
的辦事機構，相當於中央政府本身，自然也
不可能受第22條限制。

同理，中聯辦也不是第22條所規定的 「
中央各部門」 。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
分社，早在1947年已在香港設立。由於國家
不承認香港割讓給英國，因此拒絕以 「總領
事館」 的名義在香港設立機構，於是國家便
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名義，在香港處理事務
。直到2000年，新華社香港分社更名為中央
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因
此，中聯辦不是在香港 「新設立」 的機構，
從時間上說就和基本法第22條無關。在制度
上，它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辦公室，也自
然不是 「中央各部門」 。

反對派提出一些立法會舊文件指責政府
「說話前後矛盾」 。這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
間中，香港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在內
，都沒有搞懂基本法，犯下不應該犯的錯誤
，造成公眾認知上的混亂。這令人遺憾，但
這些文件不是解釋基本法的權威，也更不意
味着要 「一條錯路走到底」 。這反而說明，
現在要認真學習和宣傳 「正確的」 的基本法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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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辦當然不是基本法22條所指的各部門

日前，港澳辦與中聯辦接連
發表講話，譴責郭榮鏗及其他反
對派議員 「拉布」 ，拖延不選出
立法會內會主席，蓄意違背誓言
、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事實

清楚，鐵證如山。香港法律規定任何人作誓言
後拒絕或忽略作出的誓言，已在任人士必須離
任，並必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面對 「兩辦」 的譴責，郭榮鏗妄稱，事件
反映中央要採取全面管治權， 「要徹底打破 『
一國兩制』 」 ，若是議員行使職務或選擇反對
某些本地立法，都算違反誓言及 「一國」 原則
，立法會便不是基本法所說的立法會。他又把
自己的行為包裝成 「為港人爭取民主自由」 和
「捍衛法治」 ，並聲稱若因此而被取消議員資

格，是 「他一生的光榮，沒有遺憾」 云云。
從郭榮鏗這番話裏，可以看到他不但毫無

悔意，還要砌詞狡辯。首先，中央授權香港特
區實行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
治，本身就是中央行使高度自治權的其中一種
體現，可見郭榮鏗把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說
成 「打破 『一國兩制』 」 ，本身就是對於基本
法的曲解。

可是大家必須注意，基本法第12條早已
規定，香港特區在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仍

然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換言之，香港的
「一國兩制」 若是走樣變形，例如立法會在反

對派 「政治攬炒」 下，未能正常運作， 「兩辦
」 作為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專責機構，自己有
責任行使監督權。

事實上，郭榮鏗把自己劣行，說成是 「行
使職務」 ，不過是文過飾非。歷屆的立法會內
會主席選舉，通常都不超過半個小時，假如他
真的是行使職務，為何又會拖了半年還未選出
？很明顯，內會主席仍未選出，不是真的存在
什麼規程問題，而是他和其他反對派存心 「拉
布」 ，從而阻撓《國歌法》完成本地立法。

刻意阻撓《國歌法》

然而，《國歌法》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按
照基本法第18條第三款的規定，已經加入基
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只是還須等待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二款的規定完成
本地立法，才能在香港正式實施。換言之，阻
撓《國歌法》立法，可不如郭榮鏗所言，只是
單純地 「反對某些本地立法」 ，而是存心抗拒
中央在港引入全國性法律的權力。

正因如此， 「兩辦」 才會質疑郭榮鏗及一
眾反對派議員，違反他們就職時曾宣誓擁護基

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假若擁護基本法，便應
承認中央有權把《國歌法》或其他全國性法律
引入香港。即使他們對於《國歌法》立法存在
疑慮，也應按照立法會正常的議事程序，在立
法的過程中提出質詢或修訂建議，而非刻意拖
延內會主席的產生，藉此破壞議會正常運作，
從而阻撓《國歌法》在港實施。

更重要的是，《國歌法》引入香港的立法
原意，是要禁止任何人作出侮辱國歌的行為，
而在郭榮鏗的回應當中，則視自己阻撓《國歌
法》立法的行為，稱之為 「爭取自由」 。由此
可見，縱容侮辱國歌的行為，才是反對派阻撓
《國歌法》立法的真正成因。一個存心包庇 「
港獨」 分子、縱容他人侮辱國歌的議員，其骨
子裏又是否真心地承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又是否真誠地擁護基本法？相信明眼
人均心知肚明。

最後但是不得不說，內會所出現的 「拉布
」 情況，確實誠如郭榮鏗所言，乃是全體反對
派議員的 「集體意志」 。換言之， 「兩辦」 雖
然只是點名批評郭榮鏗一人，但是全體反對派
議員其實都是共犯！這些人若是有意在9月選
舉中角逐連任，他們究竟是否真誠地擁護基本
法，將是有關當局必須檢核的一個課題。

時事評論員

郭榮鏗勿再砌詞狡辯
新聞
背後

溫滔淼

中國面對美國攻擊的
是立體戰爭，正式熱戰還
在醞釀，美國只是派出軍
艦戰機逼近中國的領土領

海領空作出挑釁。其他方面，雖然貿易戰暫停，但美國卻利
用新冠肺炎疫情為藉口來全力 「妖魔化」 中國、無理詆毀中
國，且是在國際上多方策動，製造各種輿論壓力。遏制中國
不成，便向世界衛生組織施壓，目的是要找出攻擊點來打垮
中國，至少也把中國抗疫中建立起來的種種聲譽破壞。

最近，有黑客侵入世界衛生組織、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等
機構的電腦系統，黑客可能隸屬美國政府，目的便是製造真
假混雜的所謂 「證據」 ， 「證明」 新型冠狀病毒源自武漢的
實驗室，證明世衛組織與中國勾結，妨礙疫情的救治。黑客
所為是加重美國策動輿論攻擊的真相依據。但即使沒有證據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也一致地把疫症
歸咎於中國，並揚言要中國負責。這不單只為了選舉，藉攻
擊中國來爭取美國選民中右派反華部分。更重要的是，無論
誰當選，追究乃至索償中國便是大好的政治議題和手段。

中國忍辱賠償會換來和平？

下一步，無論是誰當上總統，美國的疫情相信還會反覆
，而經濟衰退卻是必然。新總統便會把一切都歸咎於中國，
在外交政策上進一步壓迫中國，轉移國內矛盾。現時在美國
已有數個州的民眾提出集體訴訟要求中國政府賠償，這些案
件大有可能被法官判處勝訴。屆時便是一個大的政治機會讓
美國新任總統來操縱民意，來要求中國在不同的方面對美讓
步。美國此例一出，其他敵視中國的國家也會起而仿效，
或被美國策動，群起向中國索償。由此形成一大波國際上
反華聲勢和行動，使美國更有條件來欺壓中國。中國該怎
辦？

美國在中國推動所謂的 「和平演變」 ，布下的幾十年的
部署正在發揮作用。畏美崇美的言論主張此起彼落，衝擊着
中國對美政策。保持低調是否可換來美國會放過中國？中國
忍辱賠償會否爭取打個折扣？中國封建落後，讓美國的文明
來幫中國發展，才可現代化，才可攀登文明彼岸。諸如此類
的怪論，從來未缺少，於今為烈，而從清末以來便以不同的
方式重複着。但這樣可免中國走上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的道
路嗎？中國在民族復興大業之前會甘心扮演日本一般的附庸
角色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是沒有畏美崇美，不是沒有作出
多方面讓步、奉獻金錢，也不是沒有受着羞辱？或許這些都
是發展的代價，像越王勾踐的卧薪嘗膽，伺奉吳王。可是這
麼多年下來，中國的努力，千萬人的血汗造就了現時實質經
濟規模全球居首的局面，或許還有不足之處，但這樣的成就
怎可拱手奉送給美國呢？這幾十年的犧牲、屈辱，豈不是白
白浪費了？這一代的中國人怎樣向上一代、下一代交代呢？

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中國不畏懼美國的挑
戰，應對挑戰當然有風險，但逃避怎能保得住民族復興呢？
更怎保得住國土完整、民族的團結、人民的幸福呢？

香港珠海學院 「一帶一路」 研究所所長

全面遏華已成美國國策

港澳辦及中聯辦早前點名批評公民黨郭榮鏗
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強調指中央有權亦有責
任對香港事務提意見。反對派卻趁機大造文章，
一方面完全無視甚至曲解基本法條文，指責 「 『
兩辦』 干預香港事務」 ；另一方面更揚言要不斷

否決所有的撥款和財政預算案，令香港社會癱瘓。疫情當前
，反對派此舉是為 「一己政治私利」 ，置香港市民福祉於不
顧的惡劣行徑，令人 「忍無可忍」 。

對此港澳辦再表態連發三稿，斥責郭榮鏗嚴重濫權失職
、明確中央對特區監督權，並表態堅決支持警方依法拘捕黎
智英等反對派人士。

自去年六月以來，反對派一再利用 「修例風波」 ，煽動
組織 「三罷」 ，針對無辜商舖瘋狂進行打砸搶、大肆破壞公
共設施、惡意滋擾內地遊客……為香港零售、旅遊、酒店等
服務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打擊。屋漏偏逢連夜雨，年初爆發的
新冠肺炎疫情，讓本就蕭條的香港經濟奄奄一息，失業率激
增，很多企業面臨減薪裁員甚至結業。

特區政府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和其他紓困措施，這些
措施能否盡快落實，視乎立法會能否開綠燈，換言之，這取
決於反對派是否在議會內繼續 「拉布」 ，阻撓有關議案通過
。果不其然，在郭榮鏗及其他反對派議員的故意拖延下，原
本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的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延耗了六個
月、十六次會議仍未完成，導致內會無法運作，而作為立法
會 「重要的齒輪」 ，內會的停擺會令很多重要的經濟民生法
案無法正常審議，嚴重影響了香港社會和市民利益。

反對派進行 「拉布」 等一系列 「政治攬炒」 行為，令立
法會不能履行職能，不僅違反了基本法立法原意，更是對 「
一國兩制」 根基的嚴重挑釁。而港澳辦、中聯辦是承辦中央
直接管轄香港職責的機構，對反對派政客騎劫議會的行為表
達嚴正立場，撥亂反正，是其職權範圍並非干預，更是合理
合法、責無旁貸。

疫情當前，政府帶領全港市民齊心抗疫，反對派卻不肯
罷手，公然勾結外國勢力，更有立法會議員乞求外國政府制
裁香港，這種出賣國家和香港的行為，已經越過 「一國兩制
」 的底線，是赤裸裸的禍港殃民行為。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退卻，政治病毒又起。香港正面臨前
所未有的嚴峻形勢，筆者呼籲全港市民團結一心，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將禍國亂港的暴徒繩之以法，強烈要求律政司盡
快檢控參與組織非法活動的幕後黑手，向社會傳達正確信息
，彰顯法治公義，助力香港社會重回正軌，還香港市民一個
安定繁榮的明天。

全國政協委員

兩辦為港發聲 合情合法合理
有話
要說

佘德聰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在第五個 「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 表示，國家是香港抵禦風浪、
戰勝挑戰的最大底氣，維護國家安全就是維護
香港的根本利益。

由於多種因素，一些港人的國家認同感不
高，對國家安全沒有一個客觀明晰的認知。特
別是經歷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某些
勢力的誤導下， 「國家安全」 被 「妖魔化」 ，
令不少人談國家安全、談23條立法色變。也有
人認為 「國家安全」 離我很遠，與我無關，簡
單認為 「那是國家的事」 。

國家安全包括許多範疇，如經濟安全、政
治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等，這些並非 「與我
無關」 ，而是人人攸關。

國家安全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
，去年爆發非洲豬瘟，內地供港豬肉明顯減少
，香港豬肉價格猛漲，令人無奈。新冠肺炎疫
情來襲，越南早前暫停出口大米，引發香港恐
慌。但很快國家農業農村部明確表示，我國糧
食產量庫豐存足，搶糧風波很快過去。這裏所
展現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安全也是國家安全的
一部分，與港人息息相關。

如果再往早了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
，金融大鱷狙擊港股，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的
金融戰爭。當時內地金融業穩定，國家 「資金
庫」 儲備充足，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承諾：
「只要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將不惜

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繫
匯率制度。」 在背靠國家的底氣下，香港成功
擊退大鱷，保住了亞洲金融中心地位。這場驚
心動魄的金融戰表明，香港金融安全，與國家
金融安全密不可分。

香港與國家聯繫如此緊密，而一個強大安
全的國家，是包括港人在內的所有國民之福，
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在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

作為回歸23年的特別行政區，無論是歷
史因素造成，還是現在世界格局的走向，香港
一直是不設防之地，是國家安全的一塊短板。
去年爆發 「修例風波」 以來， 「顏色革命」 鬼
影幢幢，本土恐怖主義已經出現。這既是國家

的隱患，也是香港的災難。而背後黑手 「小試
牛刀」 就令香港陷入混亂局面，市民遭受無妄
之災，無辜人在暴力下死亡、受傷、商店被破
壞、大學校園遭佔據、港鐵設施損毀、市民正
常生產生活受到影響……敵對勢力不僅僅是要
搞亂香港，引導走向 「港獨」 ，其最終目標更
是顛覆國家政權，摧毀國家發展的大好局面。
如果此時此刻我們對 「國家安全」 依然無感，
依然對23條立法抱有負面甚至抗拒的態度，任
由敵對力量侵蝕港人千辛萬苦建築起來的大堤
，香港毀於一旦，將難以避免。

這些年我們一直看見有敵對勢力在香港活
躍，在黑衣暴亂中更是有人赤膊上陣，穿梭於
暴徒之間。為此，駱惠寧主任說： 「要盡快在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
功夫，該制定的制定，該修改的修改，該激
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決不能讓香港成為
國家安全的風險口。」 為了國家安全也為了香
港長遠利益，我們每一個港人對此都需要有擔
當。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
理事長

國家安全關係港人福祉與未來
港事港心
葉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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